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國民小學 教職員工申請出國請示單
  申請日期：民國115年 1 月 14 日

	處室或班級
	教務處
	職稱
	教師兼任
神盾局長
	姓名
	尼克 福瑞

	預定

岀國日期
	自民國  115  年  1  月  27  日
	共 10 天

	
	至民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擬前往

國家或地區
	瓦干達

	使用假別
	休假
	
	天
	補休
	8
	天

	
	婚假
	
	天
	連續假
	
	天

	
	寒（暑）假
	
	天
	其他
	
	天

	出國事由
	觀光旅遊
	(
	學術交流
	

	
	探親
	
	研究進修
	

	
	考察
	
	其他
	


	相關單位及人員簽章
	首 長 批 示

	申  請  人
	教  學  組
	

	
	
	

	職務代理人
	教  務  處
	

	
	
	

	單 位 主 管
	人  事  室
	

	
	
	


注意事項：

1、 申請出國觀光旅遊、探親應以休假、補休、婚假、寒暑假或其他放假日為限。

2、 為簡化請假手續，出國前除依規定填寫出國請示單外，亦請一併填寫請假卡及辦妥交　辦事項（未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出國免填請假卡）。

3、 學校得視需要請當事人補送護照出入境影本至人事室備查。
4、 除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外，校長、兼行政職務教師、公務人員、聘僱人員赴大陸地區  （含旅遊）應依「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辦理，改填「職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簽核;至港澳(含轉機)應至「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 」登錄必要資訊。赴陸應於返台一星期內，填具「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應表」。

